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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认定的第五批和复核通过的第二批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纸质材料清单
（包括不限于）

（一）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复核申请书（附件2），在申报系统填写后下载打印，在申请书封面填写企业名称并加盖公章，在“真实性声明”处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；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（如企业存在被收购、合并等情形，需提供情况说明，以综合判断从事细分市场年限）；；
（三）2023年、2024年、2025年会计师事务所在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（http://acc.mof.gov.cn）完成报备后的已赋码审计报告（需体现主营业务收入、主营业务成本两项指标）；
（四）2025年12月缴纳社保人数证明（填写合并报表财务数据的，需补充提供合并报表子公司2025年12月缴纳社保人数证明）；
（五）核心业务采用信息系统支撑证明材料（提供企业信息系统页面截图）；
（六）取得相关管理体系认证的证书，或产品通过发达国家和地区认证的证明材料；
（七）拥有自主品牌证明材料（提供注册商标证书，或产品、服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且已经实现收入的证明材料）；
（八）建立研发机构证明材料（获得有关部门认定的研发机构提供证书或认定文件，企业自建的研发机构提供设立文件、研发人员及设备清单、研发场地照片等证明材料）；
（九）Ⅰ类知识产权清单（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可不提供专利证书，涉及集成电路设计布图等其他I类知识产权的仍需提供证书）；
（十）近三年获得国家级科技奖励，并在获奖单位中排名前三证明材料（非必须）；
（十一）近三年进入“创客中国”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全国50强企业组名单证明材料（非必须）；
（十二）获得相关部门认定的称号证书（非必须）
（十三）自主申报承诺书（承诺企业自主开展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申报工作，不委托任何中介机构）；
（十四）申请书中企业联系人2025年12月社保缴纳证明（体现企业名称和联系人姓名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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